
嶺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實施要點 
民國112年11月7日112學年度第1次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0日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3日簽請校長核准 

民國113年4月15日112學年度第2次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4月26日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5月6日簽請校長核准 

一、 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激勵本校特殊教育學生努力向學，協助

順利完成學業，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規定，訂定「嶺

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特殊教育學生係指經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 

三、 本校特殊教育學生於申請成績之學年度持有鑑輔會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證明，得依下列規定，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獎補助金： 

(一) 身心障礙學生 

1. 獎學金((1)或(2)採擇一申請)：  

(1) 符合下列全部資格者，發給獎學金： 

A.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B. 班排名前百分之五十。就讀研究所者，得不受班排名限制，惟其

每學年修習學分數應至少十二學分。 

C. 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 

(2)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

前五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 

2. 補助金((1)或(2)採擇一申請)： 

(1) 符合下列資格者，發給補助金 ： 

A.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而班排名未達前百分之五十，

或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就讀研究所者，每學年修習學分數應

至少十二學分。 

B. 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 

(2)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相當前

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 

(二) 資賦優異學生：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

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金。 

四、 補助金申請名額與比序： 

(一) 以學業成績申請補助金者，其名額依教育部規定，每校當年度適用新

制之特殊教育學生總數扣除領取獎學金人數後，人數在三人以下，得

補助一人；超過三人者，每增加三人，增加補助一人；餘數未滿三人，

得增加補助一人。 

(二) 補助金申請人數超過補助名額時，核發優先順序為：先採計前一學年

學業平均成績，同分時再依前一學年操行平均成績，如再同分則依前

一學年缺曠紀錄比序定之。 

(三) 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者，不受補助金名額限制。 

五、 申請限制： 

(一) 申請次數不得超過其學制所訂之修業年限，同一教育階段不得重複

申領，每學年度申請以一次為限。 

(二) 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與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規定同性質



申領資格之補助費、獎學金或獎金者，不得再申領本獎補助金。 

六、 申請方式： 

(一) 符合本要點之特殊教育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檢附以下證明文件申

請獎學金或補助金；資料不全及逾期不予受理。 

1.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申請表(附表)。 

2. 在學生之學生證影本或應屆畢業生之畢業證書影本。 

3. 前一學年度全學年成績單，應含班排名及百分比（以競賽或展覽成

績申請者免附）。 

4. 前一學年度全學年獎懲缺曠證明書（以競賽或展覽成績申請者免

附）。 

5. 鑑輔會證明影本。 

6.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無者免附）。 

7. 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 

8. 以競賽或展覽成績申請者應附成績優異證明影本（以學業成績申

請者免附）。 

(二) 轉學生申請方式： 

1. 第一學期轉學學生：申請獎補助金之成績(前一學年度)為前所學校

所出，全學年亦都在該校就讀，應回前所學校申請。 

2. 第二學期轉學學生(下學期開始就讀本校)：於本校受理獎補助金申

請，學生應提供第一學期在前所學校之成績證明(成績單應含班排

名及百分比)作為申請證明文件。 

七、 獎學金、補助金之類別及金額如下表： 

獎學金、補助金類別及金額表 

類別  

(依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障礙等級 

(依身心障礙證明規定之等級) 

獎學金 

(新臺幣/元) 

補助金 

(新臺幣/元) 

身心障礙 
輕度 三萬 一萬 

中度以上 四萬 二萬 

資賦優異 

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四條，所定學

術性向資賦優異、藝術才能資賦

優異、創造能力資賦優異、領導

能力資賦優異或其他特殊才能資

賦優異之學生。 

四萬 - 

備註：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經鑑輔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其獎補助金額，比照身心障

礙證明輕度等級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編列預算補

助，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本校自籌款經費以本校當學年度學雜費

收入總額項下提撥之助學金支應。  

九、 適用對象： 

(一) 110 學年度以前(包括 110 學年度)入學之特殊教育學生，其獎補助金

之申請基準、類別及金額，仍依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

於 111年 8月 1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核給。 

(二) 111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特殊教育學生，其獎補助金之申請基準、類別

及金額依本要點之規定核給。 

十、 本要點經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__________學年度 嶺東科技大學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 申請表         

學生姓名 身份證字號 學號 系/班級 (依成績所屬年度) 

    

障礙類別(依鑑定證明) 障礙等級(依身心障礙證明) 
政府核定有案國際性/ 

國內競賽或展覽名稱及成績 

 輕度/不分 中度以上(含中度、重度、極重度)  

學業成績 (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 班級排名 百分比 ( % ) 操行成績 曠課節數總計 

       

申
請
類
別 

110 學年度以前(含 110 學年度)入學者 111 學年度以後(含 111 學年度) 入學者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獎學金 

前一學年度學業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者。 

前一學年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 展覽

獲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項，並領

有證明者。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補助金 

前一學年度學業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 

前一學年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

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三名之獎項， 並領

有證明者。 

 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獎學金 

前一學年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 展覽獲

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項，並領有證

明者。 

身心障礙學生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獎學金 

以學業成績申請：  

(1)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 

(2) 上下學期班排名皆於前 50%。就讀研究所

者，得不受班排名限制。 

(3) 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

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項，並領有

證明者。 

身心障礙學生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補助金 

       以學業成績申請(有名額限制) ： 

(1)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而班排

名未達前50%，或70分以上未滿80分。 

(2) 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 

(3) 名額及核發順序規定如注意事項所述。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

三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 

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獎學金 

前一學年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 展覽獲

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項，並領有證

明者。 

申請 

金額 
申請金額：         元 申請金額：         元 

檢 
附 
佐 
證 
資 
料 

□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畢業證書影本/在學證明影

本 (日：行政大樓2樓註冊組，夜：進修部教務組申請)  

□ 鑑定證明書影本 

□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無則免付) 

□ 全學年成績單(需含班排名及百分比)(日：行政大

樓2樓註冊組申請，夜：進修部教務組申請) 

□ 全學年獎懲缺曠證明書(日：行政大樓2樓生輔組

申請，夜：進修部學務組) 

□ 申請人存摺影本(另須以LINE傳送圖片檔至資源教

室官方帳號) 

□ 政府核定有案國際性/國內競賽或展覽成績優異 
證明 

注
意
事
項 

1. 獎補助金申請對象應符合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規定，特殊教育學生需通過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且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有登錄者。 

2. 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其獎補助金額，比
照身心障礙證明其他障礙類別輕度等級規定辦理。 

3. 補助金名額依教育部規定，每校當年度適用新制之特殊教育學生總數扣除領取獎學金人數後，人數在三人以下，
得補助一人；超過三人者，每增加三人，增加補助一人；餘數未滿三人，得增加補助一人。補助金申請人數超過
補助名額時，申請優先順序為：先採計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同分時再依前一學年操行平均成績，如再同分則
依前一學年缺曠紀錄比序定之。 

4. 特殊教育學生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其每學年修習學分數應至少十二學分。 

5. 申請本項獎補助者所提出之成績證明須含同一學年度之上下學期成績；轉學生於上學期轉入須回原校申請獎補助金，若
於下學期轉入本校，則請提供前所學校上學期之成績證明，並於本校辦理獎補助金申請。 

6. 本項獎補助係屬次學年度獎助，一年級新生須於二年級上學期提出申請；應屆畢業生應於畢業後持應屆畢業該學年度之
學業成績等規定資料提出申請，俟教育部核撥經費後，由學校通知到校完成核發程序。 

7. 獎補助金申請期限，請依每學年第一學期資源教室行事曆公告時間內檢附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班導師簽
核，逾期不予受理。 

8. 其他注意事項請參照「嶺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實施要點」。 
 

申請人簽章：                 導師簽章：   資源教室審核人簽章：  

附表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